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1月17日—2025年11月23日我局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5年11月24日—2025年11月30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环评文件查询方式 ：http://www.fl.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审批决定
	公告日期
	项目统一代码
	

	1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焦页14号立体开发井网井组
	渝（涪）环准〔2025〕76号
	
20251117  
	批准
	20251124
	2503-500102-04-01-629508
	

	2
	重庆科宝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66kV-110kV XLPE、PP绝缘电力电缆智能生产线技改
	渝（涪）环准〔2025〕77号

	20251117
	批准
	20251124
	2403-500102-07-02-810639
	

	3
	涪陵区仁望动物医院中心（个体工商户）
	涪陵仁望动物医院建设项目
	渝（涪）环准〔2025〕78号

	20251118
	批准
	20251124
	2503-500102-04-01-172192
	

	4
	重庆特固建材有限公司
	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渝（涪）环准〔2025〕79号

	20251119
	批准
	20251124
	2312-500102-04-01-620255
	

	5
	重庆华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万吨高性能PET中间有机物循环精制
	渝（涪）环准〔2025〕80号

	20251119
	批准
	202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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